
 

 

证券代码：300474          证券简称：景嘉微         公告编号：2017-047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 KALRAY S.A.签署 

《OEM AND DISTRIBUTOR AGREEMENT》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长沙景美

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美”）与 KALRAY S.A.（以下简称“KALRAY

公司”）签署了《OEM AND DISTRIBUTOR AGREEMENT》（以下简称“本协议”）。

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 KALRAY S.A.签署<OEM AND DISTRIBUTOR AGREEMENT>

的公告》。应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要求，现将协议签署相关事宜补充公告如

下：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该协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

作奠定了基础，但双方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议为准。 

2、本协议尚未实现相关的销售收入，暂时无法预计本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本协议的签署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与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签署了《湖南省智能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组

建协议书》，截至目前该协议按计划正常推进。 



 

 

一、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KALRAY S.A. 

公司住所：445 Rue Lavoisier, 38330 Montbonnot-Saint-Martin, France 

首席执行官：Eric Baissus 

注册资本：11,030,429.36 欧元 

主要投资方：CEA Investissement 等 

KALRAY 公司的总部位于法国，在美国加州和日本东京设有分公司。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软件、集成电路及相关服务的设计、生产与销售。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 

景美与 KALRAY 公司在各自领域均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本协议旨在双方

强强联合，共同推进可编程通用计算芯片的发展。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结成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服务，共同提升双方企

业价值。 

（二）合作内容 

景美与 KALRAY 公司将进行深度业务和技术合作，共同推进可编程通用计

算芯片的发展。 

景美作为 KALRAY 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排他性独家原始制造商，在协议

允许范围内，可以以嵌入式或其他方式将 KALRAY 产品嵌入到景美自有品牌的

产品或解决方案中。 

景美作为 KALRAY 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排他性独家授权经销商，在协议

允许范围内，可向客户推广、分销和销售协议规定的硬件（包括晶圆等）和软件

产品并提供前线支持服务。 

（三）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景美的权利及义务 

在协议允许范围内，景美具有排他性独家权益，可以以嵌入式或其他方式将

KALRAY 公司产品嵌入到景美的产品或解决方案中，并以景美自有品牌向客户



 

 

提供相应产品和前线支持服务，同时在中国大陆地区，景美可向其客户推广、分

销和销售协议约定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提供前线支持服务。 

景美将定期与 KALRAY 公司就市场营销情况进行沟通，并根据实际销售情

况共同商议营销计划，改进营销方案。 

2、KALRAY 公司的权利及义务 

根据协议规定，KALRAY 公司需保护景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经营权，

承诺不将其技术包括本协议未涵盖的项目授权给销售区域范围内的第三方，以避

免与景美的独有权益发生竞争。 

KALRAY 公司有保留在任意时间点变更其产品的规格或设计的权利，其应

在告知其他方上述变更之前，优先告知景美。 

为推进双方的友好合作，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KALRAY 公司

应及时向景美提供后方支持服务，改进产品解决方案。 

（四）合作期限及违约责任 

双方初步拟定开展合作的期限为 4 年，本协议合作期满后，双方如有意继续

合作，则协议自动续约 1 年，直至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其无意续约的意愿为止。 

合作双方中任一方实质上违背了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内容，并且在另一方书面

告知该等违约行为 30 天内未能予以纠正解决的，另一方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形式

终止本协议。 

三、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

础，但具体合作须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本协议尚未实现相关销售收

入，暂时无法预计本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同时，在履行此次合作事宜的信息披露义务的过程中，受到语言、地域、登

记管理、会计政策及材料整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所述协议内容须以英文

原版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0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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